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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重要提示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年度报告全⽂，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

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或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

1.2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董事、监事、⾼级管理⼈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陈德安、主管会计⼯作负责⼈陈惜及会计机构负责⼈陈惜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

实、准确、完整。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标准⽆保留意⻅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联系⽅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事务负责⼈ 赖佩雯

电话 0769-22427168
传真 0769-22810803
电⼦邮箱 358450115@qq.com
公司⽹址 http://www.gdjghb.com/
联系地址 东莞市南城区莞太路 78 号建⼯⼤厦 4 楼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址 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期末 上年期末 增减⽐例%
资产总计 574,040,006.15 295,981,072.60 93.94%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0,552,053.94 85,321,803.55 -5.59%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2.03 2.15 -5.59%

资产负债率%（⺟公司） 56.64% 57.24% -
资产负债率%（合并） 83.99% 65.04% -
（⾃⾏添⾏）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例%
营业收⼊ 73,154,850.85 59,901,125.09 2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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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769,749.61 1,650,388.76 -389.01%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9,911,859.61 -3,157,456.15 -

经营活动产⽣的现⾦流量净额 9,116,550.41 23,087,598.83 -60.5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
据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计算）

-5.75% 1.95%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
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11.95% -3.74%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2 0.04 -389.01%
（⾃⾏添⾏）

2.2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数量 ⽐例% 数量 ⽐例%

⽆限售
条件股
份

⽆限售股份总数 18,700,000 47.10% 0 18,700,000 47.10%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0 0% 0 1,000,000 2.52%

董事、监事、⾼管 0 0% 0 0 0%
核⼼员⼯ 0 0% 0 0 0%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21,000,000 52.90% 0 21,000,000 52.90%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21,000,000 52.90% 0 21,000,000 52.90%

董事、监事、⾼管 0 0% 0 0 0%
核⼼员⼯ 0 0% 0 0 0%
总股本 39,700,000 - 0 39,700,000 -

普通股股东⼈数 4

2.3 普通股前⼗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
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数
量

1 东莞市建
⼯集团有
限公司

21,000,000 1,000,000 22,000,000 55.42% 21,000,000 1,000,000

2 东莞市益
康环保⼯
程有限公
司

9,000,000 0 9,000,000 22.67% 0 9,000,000

3 东莞市邦 8,200,000 0 8,200,000 20.65% 0 8,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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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企业管
理咨询合
伙企业（有
限合伙）

4 ⼴东葆盛
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500,000 0 500,000 1.26% 0 500,000

5 王娟 1,000,000 -1,000,000 0 0% 0 0
合计 39,700,000 0 39,700,000 100% 21,000,000 18,700,000

普通股前⼗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东莞市建⼯集团有限公司和东莞市邦诚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同受唐淑娟和陈

炽辉控制的企业，邦诚咨询执⾏事务合伙⼈为建⼯集团实际控制⼈唐淑娟，邦诚咨询有限合伙⼈黎
志祥与益康环保股东黎志权为兄弟关系，除此之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三三...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会计差错更正
√适⽤ □不适⽤

1、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1）《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号》第⼀条和第三条

财政部于 2021年 12⽉ 31⽇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号》（以下简称“解释 15号”）。根据解

释 15号：

A、本公司将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状态前或者研发过程中产出的产品或副产品对外销售的，按

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企业会计准则第 1号——存货》等规定，对试运⾏销售相关的收

⼊和成本分别进⾏会计处理，计⼊当期损益，不再将试运⾏销售相关收⼊抵销相关成本后的净额冲减固

定资产成本或者研发⽀出，⾃ 2022年 1⽉ 1⽇起实施。

本公司⾃施⾏⽇起执⾏解释 15号，执⾏解释 15号对本报告期内财务报表⽆重⼤影响。

B、本公司在判断合同是否为亏损合同时所考虑的“履⾏合同的成本”，不仅包括履⾏合同的增量成本

（直接⼈⼯、直接材料等），还包括与履⾏合同直接相关的其他成本的分摊⾦额（⽤于履⾏合同的固定资

产的折旧费⽤分摊⾦额等），⾃ 2022年 1⽉ 1⽇起实施。

本公司⾃施⾏⽇起执⾏解释 15号，执⾏解释 15号对本报告期内财务报表⽆重⼤影响。

（2）执⾏《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

财政部于 2022年 12⽉ 13⽇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号》（以下简称“解释 16号”）。根据

解释 1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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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对于不是企业合并、交易发⽣时既不影响会计利润也不影响应纳税所得额（或可抵扣亏损）、

且初始确认的资产和负债导致产⽣等额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单项交易，不再豁免初

始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资产。本集团对该类交易因资产和负债的初始确认所产⽣的应纳税

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在交易发⽣时分别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资产。根

据解释 16号的规定允许，本公司决定于 2022年 1⽉ 1⽇提前执⾏上述规定，并在 2022年度财务报表中

对 2021年 1⽉ 1⽇之后发⽣的该等单项交易追溯应⽤，该变更对 2022年 1⽉ 1⽇及 2021年度财务报表

的影响如下：

报表项⽬
对财务报表的影响⾦额（增加“+”，减少“-”）

合并报表 公司报表

递延所得税资产-租赁 -104,972.31 -2,288.37

递延所得税资产-租赁负债 3,566,348.76 129,460.39

⼩计 3,461,376.45 127,172.03

⾮流动资产合计 3,461,376.45 127,172.03

资产总计 3,461,376.45 127,172.03

递延所得税负债-使⽤权资产 3,461,376.45 127,172.03

⾮流动负债合计 3,461,376.45 127,172.03

负债总计 3,461,376.45 127,172.03

B、本公司作为分类为权益⼯具的⾦融⼯具的发⾏⽅，如对此类⾦融⼯具确认的相关股利⽀出按照

税收政策规定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的，则本公司在确认应付股利时，对于所分配的利润来源于以前产

⽣损益的交易或事项，该股利的所得税影响计⼊当期损益；对于所分配的利润来源于以前确认在所有者

权益中的交易或事项，该股利的所得税影响计⼊所有者权益项⽬，⾃ 2022年 1⽉ 1⽇起实施。该等应付

股利确认于 2022年 1⽉ 1⽇之前且相关⾦融⼯具在 2022年 1⽉ 1⽇尚未终⽌确认的，进⾏追溯调整。

执⾏该解释对本公司财务报表相关项⽬⽆影响。

C、对于修改以现⾦结算的股份⽀付协议中的条款和条件，使其成为以权益结算的股份⽀付的（含

修改发⽣在等待期结束后的情形），本集团在修改⽇按照所授予权益⼯具当⽇的公允价值计量以权益结算

的股份⽀付，将已取得的服务计⼊资本公积，同时终⽌确认以现⾦结算的股份⽀付在修改⽇已确认的负

债，两者之间的差额计⼊当期损益，⾃ 2022年 1⽉ 1⽇起实施。本集团按照解释 16号的规定，对于 2022

年 1⽉ 1⽇之前发⽣的该类交易进⾏调整，将累积影响数调整 2022年 1⽉ 1⽇留存收益及其他相关财务

报表项⽬，未调整 2021年⽐较财务报表数据。

执⾏该解释对本公司财务报表相关项⽬⽆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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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会计政策变更

本报告期本公司其他会计政策未发⽣变更。

2、重要会计估计的变更

本报告期本公司主要会计估计未发⽣变更。

3.2 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其他原因 请填写具体原因□不适⽤

单位：元

科⽬
上年期末（上年同期） 上上年期末（上上年同期）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调整重述前 调整重述后

递延所得税资产 950,659.24 4,412,035.69
递延所得税负债 0.00 3,461,376.45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 □不适⽤

1、⾮同⼀控制下企业合并

未发⽣⾮同⼀控制下企业合并。

2、同⼀控制下企业合并

未发⽣同⼀控制下企业合并。

3、其他原因的合并范围变动

1、注销⼦公司

公司名称 与本公司关系 变动原因 注销时间

持股⽐例(%)

直接持股
间接持
股

东莞市建隆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

⼆级⼦公司 注销 2022-4-29 51.00

说明：注销前东莞市盈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直接持有东莞市建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51.00%股权。

2、新设⼦公司

公司名称 与本公司关系 变动原因 成⽴时间

持股⽐例(%)

直接持股
间接持
股

东莞市建⼯盛泓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

⼀级⼦公司 投资设⽴ 2022-5-13 100.00

东莞市建⼯拓邦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

⼆级⼦公司 投资设⽴ 2022-5-24 55.00

说明：东莞市建⼯盛泓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直接持有东莞市建⼯拓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55.00%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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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关于⾮标准审计意⻅的说明
□适⽤ √不适⽤

⼴东建⼯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加盖公章）

2023年 4⽉ 20⽇


